交通部觀光署委託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辦理

115年導遊人員職前訓練申請參訓報名表 

                                    報名地區:□北部  □南部  
1、個人資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或居留證號
	
	期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語別
	□英   □日   □法   □德   □西   □韓   
□義   □越   □印   □馬   □泰   □華

	學   歷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任職旅行社或

任職單位
	

	聯絡地址
	□□□□□

	戶籍地址
	□□□□□  保險用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信箱
	


2、報名資格檢附證明(影本)
	報名證件
	職前訓練
	□職前訓練通知書
□導遊人員考試及格證書 (   )專普導字第           號

	
	重行訓練(複訓)
	□結業證書  □導遊執業證

	身分類別
	□原住民 □新住民 □身障 □以上均非 □拒絕提供


3、訓練費用

	費用繳納方式
	□職前訓練 新臺幣9,000元      □重行訓練(複訓) 新臺幣4,500元

□現金    □匯票    □匯款    □轉帳轉帳日期：           轉帳帳號末五碼：      □街口轉帳日期：   手機末四碼：


4、照片2張(請浮貼2吋脫帽相片2張背面請填寫姓名(勿使用印表機列印之相片)

	學員證及執業證用
(浮貼處)

	結業證書用
(浮貼處)


5、□護照影本(若無護照影本請填英文名字切結書)  □使用別名印製(限護照上有別名者)
本會受交通部觀光署委託辦理導遊人員職前訓練向您蒐集之個人資料(包含個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電話、地址、電子郵件、照片等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的相關資訊)，將僅限使用於該訓練所必須之相關作業(如製作學員識別證、學員名單及結業證書等，並於訓練場所中公開揭露)。個人資料使用期限為自登錄報名日起結訓後轉入交通部觀光署電腦系統備查；您的基本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妥善保護與規範。您同意本會及交通部觀光署得於法律許可之範圍內處理並使用個人資料辦理相關業務，但您仍得依法律規定之權利主張查詢、閱覽、複製、補充、更正、處理、利用及刪除，請於上班時間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向本會聯繫。您亦可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本會及交通部觀光署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   
申請人親簽:                    日  期:    年    月    日
